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中医药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年度验证工作的通知 

  

各区卫健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中医药大学、健康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委属各单位： 

  

根据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工作日程安排，即将开

展 2019 年度我市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年度验

证工作。请各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落实 2019 年《继续教育证书》

年度验证准备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验证对象 

我市卫生系统中医药专业技术（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

民族医和中药专业技术职务任职人员）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在

2019 年度参加继续教育项目所取得的学分进行验证。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2019年度参加继续教育项目所取得的

学分要求同往年相同。 

二、验证方式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证书验证采用常规书面

验证和网上验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各单位应及时将本单位继续教育对象的学分完成情况资料

录入系统。 

三、验证要求 

1、审验准备工作 

各单位在认真做好Ⅱ类学分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做好Ⅰ类

学分的校验工作，并将查验的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在现有《继续

教育证书》“学分累计表”页上（如需更换继续教育证书，请与

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系更换事宜）。同时，各单位务必

将本单位参加学习的Ⅰ类学分项目情况（主办单位、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内容、学习时间和所获学分等内容）登记在《继

续教育证书》“专业学习学分登记”页上，并加盖单位验证审核

章和签署审核意见，以便人事等有关部门在职务与岗位评聘中

查验。 

2、各单位在查验好本单位学分工作后，将验好Ⅱ类学分的

《继续教育证书》、2019 年Ⅰ类学分证书原件送交市级验证。 

3、审验提交材料 

①“XX 卫计委/单位 2019 年度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学分完成情况审验汇总表”一份（含电子版），（2019 年度中



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完成情况审验汇总表请在上海

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系统中产生）。 

②《继续教育证书》 

③2019 年Ⅰ类学分证书原件 

（注：继续教育证书及Ⅰ类学分证书原件排序请与中医药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完成情况审验汇总表排序一致）。 

四、验证时间、地点 

2019 年度验证工作将于 2020 年 3月 2 日—3 月 9 日进行。

其中： 

送证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周一 8:30—16:00） 

领证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周一 8:30—16:00） 

验证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上海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裙楼三楼 328 室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 系 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 021-51322489  13564258001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 

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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